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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葡萄采收
上市时节，有葡萄种植专
业镇之称的台州市路桥
区蓬街镇及时组织党员
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向
果农传递农业生产新政
策、新科技、新信息，力所
能及地为果农解决生产
中的一些小事。图为6月
11日，蓬街镇启明村党员
助农服务志愿者来到葡
萄园里当起了义工，帮助
当地缺劳力农户采收、包
装葡萄。

党员志愿者 服务到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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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胡聪颖

本报讯 执行案件一拖20多年没有履行，领了土地征用款，
又不主动联系法院，自己拿去还了建房的欠款，近日，周某因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永嘉法院判刑。这也是温州地区受理的首例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案件。

永嘉人徐某膝下有一儿一女，原本一家四口小日子过得幸福
美满。但21年前的一场意外，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1996年12月3日，天气寒冷，永嘉当地的吴氏祠堂正在演出
戏剧，村民们挤在小小的祠堂里看表演。徐氏姐弟也挤在人群
里，很是开心。戏剧吸引了大量的村民，做生意的小贩也没错过
机会，赶来现场摆摊，看戏、做生意两不耽误。

当天，周某受托管理祠堂现场秩序。演出期间，周某与一名贩
卖“灯盏糕”的摊主发生口角。见“灯盏糕”摊主不服软，周某气坏
了，恼怒之下一脚把摊子上的油锅踢翻，油锅“哗”的一声翻到地上，
热油溅到了旁观的徐丽、徐建（均为化名）姐弟身上，两人被烫伤。

经鉴定，徐丽的损伤程度属重伤，伤残等级为七级，徐建的损
伤程度属轻伤偏重，伤残等级为九级。案发后，周某赔偿了医疗
费15000元。

1997年7月14日，永嘉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周某犯
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同时赔偿徐丽、徐建医疗费等
费用31.57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的款项，余款30.07万元限1个月内
付清。由于周某未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1998年4月15日，

案子进入强制执行阶段。
启动执行程序后，永嘉法院对周某住所进行搜查，查得金戒

指一枚，经鉴定价值仅343.18元。因周某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案件一度中止执行。

2016年，周某因承包地被征用，获得12.9万元补偿款，然而周
某领取补偿款后仍然没有用于履行执行义务。

依照2015年7月22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该案属
于自诉案件立案审理范围。

2017年5月8日，永嘉法院依法受理了自诉人徐丽、徐建诉周
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

庭审中，周某的辩护人对罪名提出异议，认为周某的补偿款
是生产资料的衍生品，不能作为普通的财产来执行，而且也没有
影响后续执行。徐丽、徐建的代理人则表示，自诉人一个重伤，一
个轻伤，二十多年过去，周某一直都没有赔偿，征地补偿款不是用
于再生产，而是拿去偿还建房欠的钱，主观上有逃避债务的故意。

6月9日，永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某对人民法院的
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6个月。

该案也是永嘉法院以“房屋强制腾退、拒执犯罪打击”为主题
的“夏日风暴”行动的“第一战”。

据悉，6月9日当天，永嘉法院共出动干警52人，警车14辆，执
结案件3件，执行到位金额64万元，腾退房屋2处，面积4405.88平
方米，传唤被执行人4人，拘留1人。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刘传玺

本报讯 丈夫和妻子闹离婚，因不满儿子要跟随母亲，遂动
刀伤了儿子，又殴打妻子，致使儿子轻伤一级，妻子轻微伤。对这
位打伤了妻儿的男子，该不该进行批捕？近日，在永康市检察院
举行公开听证审查后，后悔万分的父亲流泪承诺不再殴打妻儿，
并获得他们的原谅，检察机关最终对其定罪不捕。

在很多刑事案件中，捕还是不捕，诉还是不诉，检察机关的一
纸决定，对案件当事人关系重大。为了用好刑事检察权，促进检
察业务法治化、精细化，近日金华市检察院在此前推广公开听证
审查、开展刑事检察办案区规范化建设等工作的基础上，新制定
实施审查逮捕和相对不起诉的相关规定和细则，并召开新闻发布
会，就相关规定和细则进行解读，推进金华检察机关的司法标准
化建设。

金华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处长蔡益军介绍，此次金华市检察
机关出台的三个规定中，涉及逮捕环节的有两个，主要是尝试通
过制定标准和建立详细的工作指引，引导全市检察机关统一“捕
与不捕”的尺度标准。

比如，《逮捕强制措施适用指引（一）》规定了6种具有严重社
会危险性的情形应当依法批捕，也明确了6种具有法定从轻减轻
情节、依法不予批捕的情形。同时，还加强类案指引，细化盗窃、
诈骗、故意伤害等14个常见罪名的不批捕标准。

“通过标准和指引，努力做到在金华市范围内，适用逮捕强制
措施的‘一把尺子量到底’，尽量消除执法差异，体现公平公正。”
蔡益军说。

近年来，金华市检察机关严把审查逮捕关，加强对轻微刑事
案件的调控分流处置。2016年，金华全市逮捕人数比2015年少
670人，比2014年少近1000人，检察机关的“少捕慎捕”不仅发挥
逮捕的正向打击与保护机能，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负面效应，促
进了社会治安不断向好。

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对案件相对不起诉？金华市检察院也
公布了具体的实施细则。

金华市检察院公诉二处处长冯丹介绍，在对金华全市相对不起
诉的公诉工作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细则从适用条件、基本程序、
复议复核、评查机制等方面，对相对不起诉工作进行了规定。同时
也归纳出13种常见罪名，并一一明确相对不起诉适用标准，确保全
市检察机关在办理相对不起诉案件中从轻有据、从严有理、宽严有
度，提升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执法公信力，促进司法公正。

金华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郭土华说，统一司法标准，进一步推
进严格司法，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及积极构建以审判为中心
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金华市检察院此次出台的三个工作指引，
针对常见多发类案明确了不捕不诉的标准体系和管理程序，相当
于检察机关主动拿出了一把评价检察工作的“公平尺”，有利于更
好地落实宽严相济的司法刑事政策，同时也规范了检察干警的自
身司法行为，让检察机关的公平公正司法看得见，摸得着。

捕不捕诉不诉，“公平尺”量一量
金华市检察院：制定规范细则，消除执法差异

“他领了征地款为啥不还钱？”
告他“拒执”，永嘉法院：罪名成立 （上接1版）

派出所去全能化
在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中，派出所去全能化

是南湖公安的一大亮点。
何汤巨是东栅派出所分管打处工作的副所

长。每天一上班，他便开始浏览前一天本地警情
案情和综合指挥室研判情况，并在晨会上进行会
商，确定当天和近期的侦查重点和勤务安排。

作为负责打处工作的副所长，何汤巨对5年
来的变化深有体会：“以前民警忙于应付值班接处
警、打击破案和各个专项行动，没有时间和精力分
析研判、治理辖区内突出治安问题。现在，派出所
回归主业，打击由专门的片区刑侦队负责，他们管
打，我们管防，配合起来更加默契。”

何汤巨所说的片区刑侦队，是南湖公安新建
立的“刑事犯罪侦查中心—片区刑侦队—派出
所刑侦探组”三级架构专业刑侦力量之一。在
三级架构下，派出所刑侦探组只负责案件受理
和不需开展专门侦查的简单刑事案件，其他刑
事案件的现场勘查、侦查办案，均由派出所转交
至片区刑侦队。

有了专业打击力量，派出所才有可能把精力
更多地放在民生小案上。

如今，南湖分局11个派出所，已全部将自己
定位为区域社会治安的控制者，认真履行基础
管控、巡逻防控、服务群众和治安整治四大主要
职责。

随着派出所逐步回归主业，5年来，南湖分局
派出所日均接处警数从216.5起降至140.1起，日
均刑事警情数从66起降至23.4起；年人均接处警
数从313.2起降至242.9起。其中，2017年全区日
均治安警情数和刑事警情数已下降至目前的
23.46起、23.36起，均创十年来新低。

社区民警越来越贴心
在南湖公安这5年的公安改革中，让老百姓

感受最深的，当属社区警务改革。
从 2013 年起，南湖公安通过机关瘦身、警力

下沉，21名民警退居二线，其中拥有丰富经验的
老民警主动奔赴社区，与辖区群众打成一片；11
名在机关、派出所担任内勤工作的女民警通过文
职置换，下沉到社区开展群众工作；85名工作未
满3年的青年民警从机关转到社区锻炼，为基层
工作充盈实力。

曾在拘留所当教导员的许金松，主动奔赴社
区，成为松鹤警务室专职社区民警。虽然体力精
力比不过年轻人，但经验和阅历成了许金松工作
中的法宝。时间长了，社区里那些家长里短、鸡毛
蒜皮的事，大家都说，找老许就对了。

来自建设派出所的社区民警毕新宇，从内勤
到社区民警的身份转换已经4年了。因为经常走
访，现在辖区里几乎人人都认识这位“邻家姑娘”，
喜欢跟她聊上几句，孩子丢了找她求助、看到安全
隐患找她反映、被骗了找她报案……

不少南湖居民感叹：“社区民警越来越贴心！”
而今年年初的浙江省民意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
点——南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连续13年位居
全省前列。

南湖公安5年来的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带
来的是群众更有安全感、民警更有获得感、公安自
身更有发展力。今年6月9日，南湖公安分局召开
大部门大警种制改革专题研讨会，来自公安部、中
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行政学院、
浙江大学、浙江警察学院的专家教授，就如何纵深
推进南湖分局改革、为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提供一
套可复制的经验，一同出谋划策。


